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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970

证券简称：中农立华 公告编号：

2019-014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一号环球财讯中心M层第一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002,8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苏毅先生主持。 会议表决为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2,880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2,880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2,880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2,880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2,880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2,880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2,880 1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公司章程中增加党建工作暨修改《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2,880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18年度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02,880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3,442,880 100 0 0 0 0

6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

薪酬、津贴的议案

13,442,880 100 0 0 0 0

7

关于公司聘任 2019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13,442,880 100 0 0 0 0

9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18年度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预计额度的

议案

13,442,880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6、7、9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授权

代表单独计票，投票情况为：同意13,442,8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平、张晨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103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

2019-042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16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19,969,4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22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小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

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财务总监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844,563 99.9847 124,900 0.0153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783,563 99.9773 185,900 0.0227 0 0.0000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844,563 99.9847 124,900 0.0153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844,563 99.9847 124,900 0.0153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844,563 99.9847 124,900 0.0153 0 0.0000

6、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774,463 99.9762 195,000 0.023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向金融机构申请2019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844,563 99.9847 124,900 0.015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开展银行借款及抵（质）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775,463 99.9763 194,000 0.023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784,563 99.9774 124,900 0.0152 60,000 0.0074

10、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0,758,550 99.9431 194,000 0.0569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775,463 99.9763 194,000 0.0237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职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714,463 99.9689 255,000 0.031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6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预案

76,599,037 99.7460 195,000 0.2540 0 0.0000

9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76,609,137 99.7592 124,900 0.1626 60,000 0.07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的第10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回避股份数共计479,

016,913股，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中的第6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事项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吓虹、林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律师到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闽理非诉字2019第075号)。 见证律师认为：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闽理非诉字2019第075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19-030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股份的股东。

4、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

子信息集团” ）（电子信息集团有合力泰总股数为469,246,605股，占合力泰总股数的15.06%）提出的

书面提议，提议将公司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将于2019年5月15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并表决。 根据

《公司法》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

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周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15：00至2019年5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工业园泰垦路合力泰科技园厂区3楼1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文开福先生。

6、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4人，代表股份1,549,602,2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3,116,416,220股的49.7239%。 其中现场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 代表股份1,015,

293,78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2.57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人，代表股份534,308,436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7.1450％。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8、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9、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76,4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1%；反对520,1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弃权5,7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99,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3%；

反对5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6%；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21%。

（二）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76,4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1%；反对520,1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弃权5,7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99,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3%；

反对5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6%；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21%。

（三）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68,8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56%；反对520,1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弃权13,3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91,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35%；

反对5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6%；弃权1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49%。

（四）审议《关于〈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76,4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1%；反对520,1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弃权5,7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99,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1%；

反对5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6%%；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1%。

（五）审议《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76,4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1%；反对520,1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弃权5,7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99,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3%；

反对5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6%；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21%。

（六）审议《关于授权董事长批准向金融机构借款额度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73,4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59%；反对526,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弃权2,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96,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52%；

反对52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41%；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7%。

（七）审议《关于为公司下属控股公司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61,1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51%；反对539,1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2,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83,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06%；

反对53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7%。

（八）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64,7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53%；反对531,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5,7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87,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20%；

反对53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9%；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21%。

（九）审议《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61,5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51%；反对538,7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2,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84,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08%；

反对5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5%；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7%。

（十）审议《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99,27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063%；反对523,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0%；弃权2,000�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0,899,2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63%；反对5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0%；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十一）审议《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76,4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1%；反对520,1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弃权5,7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0,899,2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63%；反对5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6%；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十二）审议《授权董事长办理公司或公司控股公司向公司股东电子信息集团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617,250,064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132%；反对534,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弃权2,000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89,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25%；

反对53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67%；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7%。

（十三）审议《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76,4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1%；反对523,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弃权2,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99,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3%；

反对5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0%；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7%。

（十四）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076,4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1%；反对520,1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弃权5,7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899,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3%；

反对5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6%；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21%。

（十五）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49,137,32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00%；反对459,2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弃权5,7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960,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7%；

反对4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2%；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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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

5月10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及相关人员， 会议于2019年5月15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进行。 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5人。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

召开程序和审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性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除公司已按照规定程序审议通过回购注销部分持有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外，公司现有第

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现有获授的141名激励对象的相关解锁事

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赖世强、杨周龙、符勤已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解锁期解除限售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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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

5月10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监事，2019年5月15日在上海市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

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赖雪军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审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韵达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41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第

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41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个

解锁期的653,689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3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

5月15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成，根据公

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同意按照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规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141名激励对象办理相关解锁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1、2017年3月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上述内容发表了专项意见，

2017年3月4日，公司发出《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2017年3月14日，公司监事会出具《第六届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3、2017年3月20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韵达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韵达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4、2017年4月28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相关事

项发表专项意见，同意公司向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

性股票授予日为2017年4月28日。

5、2017年5月22日，公司披露《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司董事会

完成了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份首次授予和登记工作，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

数为148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879,333股，授予股份上市日期为2017年5月23日。

6、2017年6月29日，公司披露《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1,014,524,664股

为基数，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不超过118,596,503.73元，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16898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共计转增不超过202,729,066股，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1.998266股。 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879,333股，

转增后变为1,055,047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17年7月5日。

7、 根据《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相关规定，预留部分须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12个月内明确预留权益的授予对象； 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

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应当在2018年3月19日前明确授予对象。 由于

在该期限内，公司未明确授予对象，因此该预留部分权益自动失效。

8、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

会、独立董事、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同意公司对六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41,903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9、2018年5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同意按照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规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142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10、2018年6月26日，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六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1,903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11、2018年8月8日，公司披露《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1,317,511,213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38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3股。因此，公司总股本由1,317,511,213股，增加为1,712,764,576股，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增加至658,552股。

12、2019年4月29日，公司披露《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拟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39,183股。 其中，因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名激励对象

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对其所持有的全部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863股进行回购注销。

13、2019年5月15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同意按照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141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二、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说明

（一）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自首次授予日（2017年4

月28日） 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锁期。 截至目前，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

二个锁定期已届满。

（二）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符合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各项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说明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

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锁条件。

3、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以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母净利润为基数，解锁期首日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为2018年度财务报表， 考核指标为

2018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母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7%

经审计，公司2018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归母净利润为 213,

500.81万元 ， 较 2016年增长

85.40%， 满足业绩考核解锁条

件。

4、激励对象绩效考核指标：

年度绩效考核分数〉=80分，对应解锁比例为100%；60分=〈年度绩

效考核分数〈80分，对应解锁比例为80%；年度绩效考核分〈60分，不授

予，由公司回购。

2018年度，141名激励对象年度

绩效考核分均达到80分以上，满

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已经成就， 除公司已按照规定程序审议通过回购注销部分持有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外，

公司现有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

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现有获授的141名激励对象的

相关解锁事宜。

三、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可解锁对象及可解锁数量

公司符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41人，

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653,6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82%。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姓名 职务

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授予数量

（股）

第一期已解锁

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第一期本次可

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第一期剩余未

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符勤

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董事

9,726 4,863 4,863 0

赖世强 副总裁,董事 11,673 5,836 5,837 0

杨周龙 副总裁,董事 11,674 5,837 5,837 0

谢万涛 副总裁,财务总监 7,782 3,891 3,891 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中层管理人

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137人）

1,266,509 633,248 633,261 0

合计（141人） 1,307,364 653,675 653,689 0

注：

1、上表中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数量系根据公司2016年度和2017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复权后计算得出，个位数存在一定尾差。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在职期间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

股份，剩余75%股份将继续锁定（当其持有本公司股份余额不足一千股时，其本年度可转

让份额即为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数），同时，其买卖股份应遵守深交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个

解锁期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在第二个解

锁期解锁条件是否成就情况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认为：141名激励对象满足解锁

条件，因此同意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锁人员141人，解锁股数为653,689

股。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41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第

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41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个

解锁期的653,689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批准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41名激励对象

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共653,689股，符合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满

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解锁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141名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解锁期内按规定解锁653,689股， 同意公司办理相应

的解锁手续。

七、律师的法律意见

本次解锁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

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本次解锁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办理本次解锁相关手续。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解锁期解除限售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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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5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

15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9年5月14日15:00至2019年5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口二路智恒战略性新兴产业园10栋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宪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0,458,23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17,647,250股的59.8894%，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0,429,43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8649%；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并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8,8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45%。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92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32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89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307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8,8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亮先生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天元

（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了表决，其中，以下第5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51,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99.9902%； 反对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9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8240%；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176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29,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99.9591%； 反对2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4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2653%；反对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73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29,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99.9591%； 反对2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4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2653%；反对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73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58,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58,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29,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99.9591%； 反对2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4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2653%；反对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73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董事薪酬的确认以及2019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吴宪、何征、深圳市银桥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8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99.2653%； 反对2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73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2653%；反对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73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监事薪酬的确认以及2019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29,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99.9591%； 反对2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4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2653%；反对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73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29,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99.9591%； 反对2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4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2653%；反对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73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51,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99.9902%； 反对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9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8240%；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176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29,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99.9591%； 反对2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4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2653%；反对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73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29,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99.9591%； 反对2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4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2653%；反对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73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458,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18年度独立董事工作向全体股东作了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于2019年4月22日发布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牟奎霖、程欣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

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